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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2）鲁 0215破 3号之六    

申请人：青岛温泉阳光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负责人：刘晓莹。

2025年 3月 13日，青岛温泉阳光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向本

院提出申请，称其拟订的《青岛温泉阳光置业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案破产财产变价方案》经债权人会议两次表决未通过，请求

本院依法裁定。

本院认为：青岛温泉阳光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制作并提交

债权人会议讨论的《青岛温泉阳光置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破

产财产变价方案》，对破产财产的变价处理方案，不违反法律行

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推动破产程序的顺利进行，依法予以

认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

第六十六条、第一百一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对青岛温泉阳光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制作的《青岛温泉阳

光置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破产财产变价方案》，本院予以认可。

债权人如不服本裁定，可自本裁定宣布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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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审  判  长    孙作文        

审  判  员    曲  健        

审  判  员    刘平平        

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李林娜        

附：《青岛温泉阳光置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破产财产变价方

案》

青岛温泉阳光置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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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财产变价方案

由于资金链断裂导致无法清偿债务，青岛伟清翔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青岛恒森泰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及车海青于 2022 年 7 月 20 日向青岛

市即墨区人民法院提出对青岛温泉阳光置业有限公司（简称“温泉阳光

公司”或“债务人”）的破产重整申请。法院随后作出（2022）鲁 0215

破申 3 号裁定，正式受理此案，并于 2022 年 8 月 23 日指定山东德衡律

师事务所为温泉阳光公司的管理人（简称“管理人”）。

在履行管理人职责过程中，为最大化实现债权人权益，提高债权清

偿率，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破产法）的

相关规定，积极寻找并与多个第三方投资者积极洽谈，期望实现破产重

整或破产和解。经核查债权表并经人民法院最终裁定，确认无异议债权

金额，同时结合评估机构评估，温泉阳光公司已确认无法清偿到期债务，

且资产不足以覆盖全部债务。此外，原有重整投资意向的平台公司因资

金问题无法继续投资，导致管理人无法在重整期内提交重整计划。因此，

温泉阳光公司的经营和财产状况持续恶化，挽救无望。

基于以上事实，为尽快处理破产案件以完成项目续建以及清偿债权

人，只能根据法律规定进行破产清算，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12 月 18 日出具民事裁定书，宣告温泉阳光公司破产。现管理人根据

破产企业的实际情况，提出如下破产财产变价方案，供各债权人审议。

一、破产企业的财产情况

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关于青岛温泉阳光置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评估

报告，并结合管理人催收债权，截至目前温泉阳光公司资产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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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开发土地及未售出房屋

温泉阳光公司其他财产：在建房屋总计 378 套，其中，28 套房屋

（经管理人确认尚未出售）的评估清算价值约为 3,969.3万元；另外 350

套在建房屋（已出售）的评估清算价值为 19,428.7万元。此外，已建成

的地下车位、物业用房、绿化工程及一期室外道路的总评估清算价值为

1,071.66万元，而 20亩未开发土地的评估清算价值约为 1,812.2万元。

以上各项合计，总评估清算价值为 26,281.86万元。

目前，能够独立处置并变现的财产包括：20亩未开发土地（评估清

算价值约 1812.2万元）和 28套未出售房屋（评估清算价值约 3969.3万

元），两者合计价值为 5781.5万元。

另外，崔方红、郑晓杰、鲍秀梅、陈慷等四人购买的五套房屋，申

请退还已缴纳的购房款，不要房屋。经购房户申请，管理人确认，该五

套房屋合计建筑面积 676.05平方米，评估清算价值合计 3,088,114元。

该五套房屋同上述破产财产一并处置。

（二）应收债权（不包含应收未收的购房款）

应收账款账面价值 78,172,943.46元，主要是债务人的关联企业青

岛渤海湾集团有限公司集团公司欠付腾达建设公司的抵账房款等。

管理人根据审计结果向部分债务人发出催收通知，但债务人均未向

管理人清偿。因温泉阳光公司未向管理人交接全部公司资料，目前管理

人除账面应收外，没有其他证据材料进行下一步的催收工作，并且青岛

渤海湾集团有限公司集团公司已债务缠身，基本无清偿能力。    

（三）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评估清算价值 19,982.50 元，主要为旧办公桌椅、沙发、

茶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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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产变价方案

（一）财产变价方式

因温泉阳光的有效资产主要为：未开发土地、未售出房屋及货币资

产等，资产状况较为复杂，为确保破产企业财产快速有效处置，最大化

保障全体债权人利益，管理人依据资产类型，制定了详细的分类处置方

案，具体如下：

鉴于温泉阳光公司主要资产为温泉阳光项目剩余未开发土地、未售

出房屋等不动产，管理人建议以评估报告中的评估价格作为起拍价格，

由管理人进行网络拍卖或委托拍卖公司进行公开拍卖，视客观情况采用

打包拍卖或者单独拍卖的方式。

（二）资产拍卖价格

温泉阳光公司剩余未开发土地、未售出房屋等不动产，管理人将以

评估报告中的评估价格作为起拍价（包括申请退房的五套房屋），以现状

进行拍卖，按拍卖规则出价最高者成交。首次拍卖流拍后，将在流拍价

基础上降价 20%重新拍卖，直至成交。

关于应收债权（不包含应收未收的购房款），管理人拟采取整体打包

拍卖的方式处置，拍卖价格以债权总额作为起拍价，按拍卖规则出价最

高者成交。首次拍卖流拍后，对外债权将在流拍价基础上降价 30%重新

拍卖，以此类推，直至成交或拍卖价降至 100元以下，则停止处置。

关于固定资产，同样采用整体打包拍卖的方式处置，以评估价值作

为起拍价，按拍卖规则出价最高者成交。首次拍卖流拍后，对外债权将

在流拍价基础上降价 30%重新拍卖，以此类推，直至成交或拍卖价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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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元以下，则停止处置。

因破产拍卖没有流拍次数限制，为避免破产财产多次流拍后价值贬

损严重，损害全体债权人利益，经两次拍卖流拍后管理人有权暂停拍卖，

管理人将根据市场反馈灵活调整拍卖策略，确保资产价值最大化。

管理人将定期向债权人会议报告拍卖进展，接受监督。

（三）清偿方案

拍卖成交获得拍卖款后，管理人需依据最终拍卖成交价，向税务机

关缴纳交易税费，随后清偿破产费用与共益债务，并严格按照法律规定

的顺序及比例，向全体债权人分配清偿款项。管理人将制作《破产分配

方案》并经债权人会议予以审议、表决。

就申请退房的五套房屋拍卖所得房款的清偿方式，按下列方式计算：

房屋土地合并评估价值=20 亩未开发土地评估价值+28 套未出售房

屋评估价值+申请退款 5 套房屋评估价值。

单套房屋成交价格=单套房屋评估价值*（房屋土地合并拍卖成交价

格/房屋土地合并评估价值）

退还金额=单套房屋成交价格*（购房户已缴纳的房款数额/应缴纳

的该房屋房款总额）-拍卖应缴纳的相关税费。

三、关于附条件拍卖破产财产的问题

因本案为房地产企业破产，为解决消费性购房者的房屋交付、办证

问题，本次破产财产的处置方式为附条件处置，须由资产买受人承担整

个“良泉仙居”项目的续建义务，并向本案中经管理人认定的购房户交

付房屋、办理产权证。经管理人测算，续建费用总计约为 18,732.27 万

元，其中暂列金及部分配套费用（约 3000万元）可能存在不确定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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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建议资产买受人积极向政府申请减免相关配套费用。

四、其他

1、关于应收未收的购房款，系部分购房户应按合同约定缴纳的全额

购房款中的未付部分。该部分未收的价值为 70万元，鉴于房屋尚未符合

交付条件，买受人需投入资金完成续建，待续建完成后由买受人向未付

款的购房户直接收取。

2、管理人确认已售出的 350套房屋中，包含经法院执行程序裁定抵债的 37

套，分别为青岛神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 29套和青岛中联混凝土工

程有限公司的 8套。因该房屋抵债时是以未建完状态下的价格评估抵债

的，如需买受人完成续建并交付，需按实际建造成本向买受人缴纳相关

费用，以补足差额。具体事项由买受人与抵债方自行协商确定。

    五、结束语

为公平公正以及最大限度地保护各债权人和破产企业的利益，希望

各位债权人对上述变价方案给予认可。

 青岛温泉阳光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